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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22 年 9 月 9 日出具的上证科审（再融资）〔2022〕220 号《关于烟

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中心意

见落实函》（以下简称“《落实函》”）已收悉，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信证券”、“保荐机构”、“保荐人”）作为本次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睿创微纳”）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保荐机构，与睿创微纳、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发行

人律师”）及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申报会计

师”）等相关各方对问询函相关问题逐项进行了落实，现对《落实函》问题回复

如下，请予审核。 

说明： 

一、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报告中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烟台睿创微纳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上会稿）》中相

同。 

二、本回复报告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问询函所列问题 黑体（不加粗） 

问询函问题回复、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宋体（不加粗） 

募集说明书补充、修订的内容 楷体（加粗） 

注：本回复报告部分表格中单项数据加总与合计数据可能存在微小差异，均系计算过程中

的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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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请发行人进一步分析说明2022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下降58.28%的具体原

因，并预测全年营业收入及净利润情况，分析相关因素是否将持续对公司造成重

大不利影响。 

请保荐机构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申报会计师对问题1进行核查并发表

明确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 

公司 2021 年上半年、2022 年上半年合并利润表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2022年上半年 2021年上半年 同比变动 

一、收入及成本类科目对净利润影响 

营业收入 108,679.18 87,022.29 24.89% 

营业成本 57,393.02 31,860.97 80.14% 

毛利 51,286.16 55,161.32 -7.03% 

毛利率 47.19% 63.39% -16.20% 

二、费用类科目对净利润影响 

税金及附加 490.25 502.63 -2.46% 

销售费用 6,462.70 2,997.89 115.58% 

管理费用 9,454.36 4,839.43 95.36% 

研发费用 23,459.39 16,502.17 42.16% 

财务费用 -446.78 -216.75 -106.13% 

合计 39,419.92 24,625.36 60.08% 

三、其他科目对净利润影响 

加：其他收益 1,339.55 962.52 39.17% 

投资净收益 502.45 650.65 -22.78% 

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 30.73 1.40 2095.30% 

资产减值损失 -1,099.64 -1,096.88 0.25% 

信用减值损失 -437.27 -1,590.30 -72.50% 

资产处置收益 - 5.71 -100.00% 

合计 335.83 -1,066.91 -13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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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营业利润 12,202.07 29,469.04 -58.59% 

加：营业外收入 125.04 17.78 603.30% 

减：营业外支出 38.04 48.99 -22.34% 

五、利润总额 12,289.07 29,437.84 -58.25% 

减：所得税 1,161.99 2,543.42 -54.31% 

六、净利润 11,127.08 26,894.42 -58.63% 

减：少数股东损益 -119.89 -62.92 90.5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246.97 26,957.34 -58.28% 

公司 2022 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下降 58.28%，主要系：1）发行人产品

单价降低，导致公司毛利率水平下降；2）发行人 2022 年上半年销售产品的结

构产生变化，毛利率降低；3）发行人 2022 年上半年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研

发费用增长较快，导致公司净利润同比下滑。此外，同行业可比公司亦呈现

2022 年上半年的利润同比下滑较大的情况。具体分析如下： 

1、发行人产品单价导致毛利率下降具体情况 

2022 年上半年，公司红外领域主要产品的毛利率存在不同程度的下降，主

要系公司产品单价下降所致。公司红外产品主营业务收入及毛利情况如下： 

主营业务收入 
2022年上半年 2021年上半年 

金额（万元） 毛利率 金额（万元） 毛利率 

红外探测器及机芯模组 31,575.48 54.99% 50,330.49 71.56% 

红外热像仪整机 60,146.61 47.01% 34,714.93 51.71% 

合计 91,722.09 49.75% 85,045.42 63.46% 

（1）红外热像仪整机 

2022 年上半年，红外整机类产品的毛利率同比下降 4.70 个百分点，主要原

因系随着产品工艺的成熟，市场竞争导致整机产品阶段性降价，而公司整机产

品成本基本保持稳定，进而导致毛利率下降。 

公司红外热像仪整机产品单价及单位成本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2022 年上半年 2021 年上半年 变动额 

销量（万件） 9.58 4.95 4.63 

总收入（万元） 60,146.61 34,714.93 25,43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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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价（万元） 0.63 0.70 -0.07 

总成本（万元） 31,874.03 16,762.94 15,111.09 

单位成本（万元） 0.33 0.34 -0.01 

单位毛利（万元） 0.30 0.36 -0.06 

除此之外，由于公司引入了价格相对较低的低面阵系列产品以迎合市场的

需求，拉低了户外整机产品的整体毛利水平。 

（2）红外探测器及机芯模组 

2022 年上半年，公司红外探测器及机芯模组毛利率同比下降 16.57 个百分

点，除因产品成熟导致的阶段性降价外，主要系产品结构原因，即毛利率较高

的特种装备产品出货数量较少所致。 

公司红外探测器及机芯模组产品单价及单位成本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2022 年上半年 2021 年上半年 变动额 

销量（万件） 10.38 10.81 -0.43 

总收入（万元） 31,575.48 50,330.49 -18,755.01 

单价（万元） 0.30 0.47 -0.17 

总成本（万元） 14,212.62 14,314.40 -101.78 

单位成本（万元） 0.14 0.13 0.01 

单位毛利（万元） 0.16 0.34 -0.18 

如上表所示，公司红外探测器及机芯模组产品单位成本基本保持稳定，单

价降低主要系单价较高的特种装备产品出货数量较少所致。 

公司红外探测器及机芯模组 2022 年上半年民品业务毛利率存在一定程度降

低，主要原因为经过 2021 年公司开始向 K0031 销售红外探测机芯类产品，该客

户为无人机领域较为知名的公司，其经过长期的验证后于 2021 年开始大批量采

购，其选择的产品品类的毛利率水平较公司平均毛利率水平低。 

综上所述，发行人因产品单价下降导致毛利水平下降的情形主要系公司产

品成熟后市场充分竞争、以及 K0031 规模采购红外探测器及机芯模组所致。公

司红外产品未来单价会持续缓慢下降；此外，虽然部分大客户如 K0031 采购产

品品类毛利率较低，但由于其向公司的采购量较大，因此不会影响公司的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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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水平，故因产品单价下降导致的毛利率水平下降不会持续对公司造成重大不

利影响。 

2、发行人产品结构变化导致毛利率下降具体情况 

发行人产品毛利率受产品类型、应用领域、境内/外等因素影响。报告期

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22年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营业收

入占比 
毛利率 

营业收

入占比 
毛利率 

营业收

入占比 
毛利率 

营业收

入占比 
毛利率 

红外探测

器及机芯

模组 

29.24% 54.99% 46.62% 67.72% 48.96% 69.09% 49.21% 60.63% 

红外热像

仪整机 
55.70% 47.01% 50.35% 50.47% 47.32% 56.95% 48.24% 39.99% 

微波射频

系统及组

件 

13.67% 33.28% 1.26% 35.27% - - - - 

其他主营

业务 
1.39% 32.51% 1.77% 57.67% 3.72% 63.21% 2.54% 50.66% 

合计 100.00% 47.26% 100.00% 58.45% 100.00% 63.13% 100.00% 50.42% 

2022 年上半年较 2021 年上半年公司销售产品细分种类存在差异，导致毛

利率下降明显。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产品区域 具体产品 毛利率特征 同比差异 

1 境外 红外产品 
境外销售以整机产品为

主，毛利率相对较低 

公司 2022 年上半年境外主营

业务收入占比同比提高 14.55% 

2 

境内 

红外产品 

特种装备以探测器及机

芯为主，毛利率相较于

民品更高 

公司 2022 年上半年境内特种

装备客户收入同比下降 90.13% 

3 微波产品 
微波产品毛利率水平相

对红外产品偏低 

公司 2022 年上半年微波产品

收入占比同比提高 13.67% 

（1）发行人境外客户对毛利率带来的影响 

公司海外市场的销售收入主要来自户外热像仪整机产品，境外业务毛利率

水平与公司境内红外产品毛利率相比偏低，报告期内公司境内外毛利率对比情

况如下： 

销售区域 2022年上半年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境内 45.25% 62.36% 66.77% 56.09% 

境外 49.23% 52.84% 56.99% 3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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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47.19% 58.34% 62.81% 50.42% 

注： 2022 年上半年境内毛利率含无锡华测的微波产品毛利率，故 2022 年上半年境内毛利

率略低于境外毛利率 

2021 年上半年和 2022 年上半年，公司分别实现境外主营业务收入

29,870.32 万元和 53,080.84 万元，占当期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34.61%和

49.16%。因境外收入占比大幅提升，而境外收入的毛利率较境内红外产品毛利

率较低，因此拉低了公司总体毛利率水平。 

（2）发行人境内红外产品对毛利率带来的影响 

公司 2022 年上半年的销售收入中，毛利率水平较高的特种装备类产品同比

下降 90.13%，降低了公司的整体毛利率水平。 

特种装备产品因客户采购计划推迟以及疫情因素导致进度受到影响，部分

项目出现订单下发或交付推迟，致使上半年交付的特种装备产品较少。 

公司配合客户积极完成相关项目的转段工作（即完成前一阶段成果鉴定并

进入下一研发阶段），确保了某型号的首批批产交付，同时完成多个重点精确制

导项目的定型与批产准备，预计即将转入批产交付阶段。截止目前，公司已接

获下半年交付订单或备产任务较上半年有显著增加。 

（3）发行人微波产品对毛利率带来的影响 

2021 年 12 月，公司收购无锡华测并对其进行并表，公司新增微波射频系

统及组件为主营业务。微波射频系统及组件业务毛利率水平与公司红外产品毛

利率相比偏低，报告期内与公司综合毛利率对比情况如下： 

项目 2022年上半年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微波射频系统及组

件业务毛利率 
33.28% 35.27% - - 

综合毛利率 47.19% 58.34% 62.81% 50.42% 

2022 年上半年，微波射频系统及组件实现收入 14,758.94 万元，占当期收

入的 13.67%，该部分业务收入主要由发行人子公司无锡华测实现。因 2022 年

上半年并表后该类产品销售大幅增长，而其毛利率相对公司综合毛利率水平较

低，因此导致公司整体毛利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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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发行人因产品销售收入结构变化导致毛利率下降的情形主要由

于境内特种装备行业收入占比下降，以及微波射频系统及组件业务收入占比增

加所致。2022 年上半年特种装备收入下降主要系军方采购计划推迟原因所致，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特种装备类在手订单以及备货通知约 2 亿元，公司预

计 2022 年下半年度特种装备产品交付量较上半年有显著增加；此外，公司预计

未来微波射频系统及组件业务收入及占比基本保持稳定，故因销售收入结构变

化导致的毛利率下降不会持续对公司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3、发行人费用类科目增长具体情况 

发行人 2022 年上半年费用类科目相较于 2021 年上半年增长 14,794.56 万

元，同比增长 60.08%，其中主要由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构成。具体

情况如下： 

（1）销售费用 

公司 2022 年上半年与 2021 年上半年销售费用具体构成情况如下： 

项目 2022年上半年 2021年上半年 同比变化 

人工成本 3,218.77 1,937.93 66.09% 

产品维修费 1,692.53 244.09 593.39% 

市场推广费 866.00 406.41 113.08% 

差旅费 222.66 220.45 1.00% 

房租及物业费 75.28 9.98 654.15% 

业务招待费 82.48 35.09 135.04% 

折旧摊销费 89.73 17.69 407.26% 

办公费 16.91 34.96 -51.63% 

其他 17.42 91.27 -80.92% 

股份支付费用 180.93 - - 

合计 6,462.70 2,997.89 115.58% 

2022 年上半年，公司的销售费用主要由人工成本和产品维修费构成。由于

公司民品业务收入不断扩大，所需支持的销售人员数量增加，2022 年 6 月末较

2021 年末公司销售人数增幅为 24.75%；此外公司销售人员平均薪酬有所增加，

综合导致公司销售人员人工成本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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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上半年，产品维修费增长较多，主要系公司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公

司执行对未来质保期内的售后维修费计提预计负债的会计估计变更所致。自

2022 年起，按照近两年实际发生的维修费用情况估算未来的售后维修费率，以

该售后维修费率估算有质保条款的产品在后续质保期内可能发生的售后维修费

用，将该费用确认为预计负债。相关会计估计变更已经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并公

告。 

（2）管理费用 

公司 2022 年上半年与 2021 年上半年管理费用具体构成情况如下： 

项目 2022年上半年 2021年上半年 同比变化 

人工成本 3,553.02 1,619.51 119.39% 

折旧摊销费 1,616.43 467.20 245.98% 

业务招待费 241.83 172.70 40.02% 

差旅费 53.29 72.00 -25.99% 

办公费 249.83 204.07 22.42% 

咨询费 787.68 215.85 264.93% 

房租及物业费 181.20 72.77 148.99% 

股份支付费用 1,421.69 1,653.80 -14.03% 

其他 1,349.41 361.53 273.25% 

合计 9,454.36 4,839.43 95.36% 

公司的管理费用主要由人工成本和折旧摊销费构成。随着公司规模的扩

大，所需支持的管理人员数量增加，2022 年 6 月末较 2021 年末公司管理人数增

幅为 33.47%；此外公司管理人员的平均薪酬有所上涨，导致公司管理人员人工

成本增加。 

折旧摊销费增加系公司持续购入设备以及建设厂房扩增办公场地导致的折

旧增加、以及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导致的无形资产摊销增加所致。 

（3）研发费用 

公司 2022 年上半年与 2021 年上半年研发费用具体构成情况如下： 

项目 2022年上半年 2021年上半年 同比变化 

人工成本 11,850.55 7,472.68 5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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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消耗 3,974.20 1,919.30 107.07% 

技术服务费 346.90 844.34 -58.91% 

折旧及摊销 2,060.06 1,121.14 83.75% 

差旅费 184.75 292.01 -36.73% 

物业杂费 104.26 70.39 48.13% 

燃料动力费 237.86 127.06 87.20% 

测试化验加工服务 335.12 297.83 12.52% 

股份支付费用 4,051.43 4,031.13 0.50% 

其他 314.26 326.30 -3.69% 

合计 23,459.39 16,502.17 42.16% 

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人工成本、物料消耗和折旧及摊销费用增

加导致。2022 年上半年研发人工成本增长 58.58%，其中研发人数增长

29.76%，研发人员平均薪酬增长 13.54%。2022 年上半年研发物料消耗增长

107.07%，其中 52%的增长来自于合并无锡华测导致的变动，其他 48%的增长

为公司持续增加新系列产品开发以及老系列产品技术更新消耗的物料费用增

加。2022 上半年研发的折旧及摊销费增长 83.75%，主要是公司持续购入研发专

用的设备工具的折旧增加导致。 

公司 2022 年上半年在研大项目 12 个，在研子课题 406 个，2021 年上半年

在研大项目 14 个，在研子课题 242 个，公司持续规整细化研发子课题的颗粒度

以便项目管理，导致子课题数量激增；持续增加研发投入，调动研发人员积极

性，鼓励横向纵向拓展课题研究，导致研发耗费的物料燃料等增长。公司一直

以来坚持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重视研发创新和技术积累,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处于同行业靠前水平，公司持续的人力物力投入提高了公司的研发能

力，丰富了公司的产品储备，研发费用的增长态势符合公司的对研发部门的定

位。 

综上所述，发行人因费用类科目增长导致净利润水平下降的情形主要系公

司人员数量及平均薪酬的增长、会计估计的调整和研发投入增大所致。公司预

计未来人员数量与平均薪酬随着公司的收入增长稳步增加；会计政策短期内不

会发生重大变化；此外，公司研发投入和布局有利于公司保持竞争优势并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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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故因公司费用类科目增加导致的净利润水平下降不会持续对公司造成重

大不利影响。 

4、同行业上市公司 2022 年上半年业绩亦呈现同比下滑的趋势 

2022 年上半年 营业收入 归母净利润 

公司 金额（亿元） 增长率（%） 金额（亿元） 增长率（%） 

高德红外 12.31 -33.34 3.77 -45.71 

大立科技 2.50 -60.96 0.03 -98.97 

睿创微纳 10.87 24.89 1.12 -58.28 

由上表可见，2022 年上半年，同行业上市公司高德红外和大立科技的营业

收入和归母净利润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公司归母净利润下降的趋势符合

行业内的变动情况。 

5、预测全年营业收入及净利润情况 

公司全年营业收入及净利润情况已申请豁免披露。公司的经营情况不存在

重大变化。 

二、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主要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访谈发行人管理人员，了解公司报告期内不同产品的销售收入，以及报

告期内主营业务收入增速放缓以及净利润、毛利率波动的原因，了解是否存在

影响发行人盈利能力的因素； 

2、获得发行人报告期的收入成本明细，分析主要产品单价及毛利率变动情

况； 

3、查阅可比公司披露的定期报告，了解行业情况，分析其与发行人的业务

间的区别； 

4、核查了公司 2022 年 1-8 月业绩情况，以及公司在手订单情况，对盈利预

测结果进行复核。 

（二）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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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认为： 

1、公司 2022 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变化趋势主要系公司收入产品结构、产

品单价变动，以及费用类科目增加所致，相关因素不会持续对公司造成重大不

利影响； 

2、公司全年营业收入及净利润预测情况根据目前业绩、在手订单及预测订

单情况进行预测，预测结果具有谨慎性。 

 

问题 2： 

2、请发行人补充说明齐新半导体的建设及经营情况，通过该非全资控股子公

司实施募投项目的原因及商业合理性。 

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 

1、齐新半导体的建设及经营情况 

（1）基本情况 

烟台齐新半导体成立于 2021 年 1 月，为睿创微纳与烟台国资企业合资成立

的控股子公司。该公司致力于打造红外、激光与微波等智能光电传感器研发中

试平台。 

齐新半导体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烟台齐新半导体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赵芳彦 

成立时间 2021年1月27日 

注册资本（万元） 50,000 

实收资本（万元） 50,000 

注册地和主要生产经营地 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贵阳大街13号 

主营业务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半

导体分立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销售；集成电路芯片及

产品制造；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集成电路设计；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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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制造；集成电路销售；光电子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销

售；电子元器件制造；创业空间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

管理咨询；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该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6,000 52% 

烟台业达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4,000 48% 

合计 50,000 100% 

其中少数股东烟台业达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270,000 90% 

山东省财欣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30,000 10% 

合计 300,000 100% 

注：山东省财欣资产运营有限公司系山东省财政厅全资持有的公司。 

2022 年 4 月 12 日，烟台业达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完成对该公司的实缴出

资义务，24,000 万元注册资本均已实缴到位。 

（2）成立背景及经营安排 

烟台地方政府为推动地区半导体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希望与本地知名半导

体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睿创微纳也有生产各类光电传感器的需求。烟台经济技

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于 2021 年 1 月与公司签署《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共建“烟台新型半导体技术研究院”合作

框架协议》，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委托业达经发集团与公司共同出资

成立烟台新型半导体技术研究院；公司与业达经发集团签署《山东齐芯半导体

研究院有限公司股东协议》，公司与业达经发集团共同出资人民币 50,000 万元

设立合资公司烟台齐新半导体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并由烟台齐新半导体技术

研究院有限公司开展合作项目。 

 

关于公司治理结构，根据双方签署的《股东协议》以及《公司章程》约

定，公司可以控制该公司董事会多数席位。齐新半导体共设 3 名董事，其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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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推荐 2 名，业达经发集团推荐 1 名；设监事一名，由公司推荐；设总经理 1

名，由公司提名；设副总经理若干名，其中业达经发集团推荐 1 名；设财务总

监 1 名，由公司推荐，设财务副总监 1 名，由业达经发集团推荐。 

根据公司与业达经发集团签署的《股东协议》，利润和亏损双方按照实缴的

出资比例分享和承担。不存在业绩对赌或股权回购等特殊安排。 

（3）建设及经营情况 

1）项目建设情况 

根据规划，齐新半导体将建设红外、激光与微波等传感器加工平台。上述

目标业务主要依靠本次募投项目中智能光电传感器研发中试平台项目建成后实

现。 

智能光电传感器研发中试平台项目于 2022 年 1 月 21 日完成备案，于 2022

年 7 月 15 日完成环评手续，并于 2022 年 7 月 18 日正式开始机电工程施工及动

力设施安装工作。考虑到半导体行业设备到货周期较长的特点，截至 2022 年 9

月 12 日，该项目已采购总价款为 8,195.4 万元，占该项目预计设备总采购价款

的 20.5%。 

2）经营情况 

本项目已组建百余人专业研发与运营团队，本科以上学历达到 82%，拥有

行业资深经验的管理人员及工程师团队，团队包括专家顾问 1 人、15 年以上资

深经理或总监级 5 人、5 年以上资深工程师 20 余人，涵盖设计仿真技术、封装

技术、测试技术及厂务设备等专业领域。 

目前齐新半导体研发人员占比 64%，截止 2022 年 9 月 13 日，已陆续完成

了高可靠封装的模态仿真工作、寿命模型研究、关键设备 Demo 开发验证、单

项工艺委外验证及测试分析平台搭建等前期准备工作，并逐步建立成套工艺技

术规范，用于指导后续设备到位后的工艺调试。厂务设备工程师占比 16%，目

前已完成前期车间布局、动力方案、图纸送审、工程招标等工作，并于 2022 年

7 月 22 日机电及动力设施安装工程开始施工，按计划将于 9 月底具备首批工艺

设备搬入条件。生产及职能人员占比较小，主要协助设备采购、安全管理等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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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项目仍然处于建设阶段，齐新半导体目前尚未产生收入。 

（4）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齐新半导体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6月30日/2022年1-6月 2021年12月31日/2021年度 

总资产 50,916.32 34,976.96 

净资产 47,116.75 34,402.11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2,285.36 -597.89 

2、通过该非全资控股子公司实施募投项目的原因及商业合理性 

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齐新半导体实施该项目主要系地方政府支持以及满足

自身业务需求。烟台地方政府为推动地区半导体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希望与本

地知名半导体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睿创微纳也有生产各类光电传感器的需求。 

根据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于 2021 年 1 月与公司签署的《烟台经

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共建“烟台新型半

导体技术研究院”合作框架协议》，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委托业达经

发集团与公司共同出资成立烟台新型半导体技术研究院；公司与业达经发集团

签署《山东齐芯半导体研究院有限公司股东协议》，公司与业达经发集团共同出

资人民币 50,000 万元设立合资公司烟台齐新半导体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并由

齐新半导体开展合作项目。除上述出资外，烟台地方政府将给予该项目一定的

运营资金支持。 

该项目的建成，一方面半导体研究院的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孵化，有利于

推动本地区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壮大，符合地方产业政策；另一方面新增研发平

台以及产能可以满足睿创微纳后续业务拓展的需求，有利于公司业务的长远发

展。综上，睿创微纳与烟台政府的合作成立齐新半导体契合了双方的诉求，具

备商业合理性。 

二、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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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事项，保荐机构主要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取得并查阅了齐新半导体的营业执照、工商档案等资料； 

2、查阅了齐新半导体项目的备案以及环评程序履行情况，了解项目的建设

进度； 

3、查阅了齐新半导体最近一年一期的基本财务数据； 

4、查阅了公司与烟台地方政府签署的各项合作协议，了解齐新半导体的设

立背景以及经营安排； 

5、查阅了齐新半导体的《股东协议》《公司章程》等文件，了解齐新半导

体的治理机制以及是否存在股东特殊权利。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齐新半导体目前尚属于建设阶段，尚未产生收入。通过该非全资控股子公

司实施募投项目主要系地方政府支持以及满足公司自身业务需求。烟台地方政

府为推动地区半导体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希望与本地知名半导体企业建立合作

关系。公司自身也有生产各类光电传感器的需求。该安排契合了双方的诉求，

具备商业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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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保荐机构关于发行人回复的总体意见 

对本回复材料中的发行人回复，本保荐机构均已进行核查，确认并保证其

真实、完整、准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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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之回复报告》之盖章页）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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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落实函回复报告的全部内

容，确认回复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发行人董事长：    

  马  宏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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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之回复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刘芮辰  安   楠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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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落实函回复报告的全部内

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

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落实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董事长：    

  张佑君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